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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既有旅館及公私有房舍轉型社會住宅計畫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蒐集、處理及使用台端（申請人）的個人資料，為保障權益及協助瞭解本中心如何蒐集、使用、處理及保護台端個人資訊，並依據本同意書之各項內容進行使用。
1、 本中心對於蒐集台端個人資料之告知事項如下：
（1） 機關名稱：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2） 本中心蒐集之目的：
1. 基於聯繫及辦理社會住宅申請、資格審核及選屋、看屋、簽約、戶政、社政、物業管理、電力、瓦斯、家具等一切相關事宜。
2. 委託、授權、發包第三人處理社會住宅申請、資格審核、選屋、看屋及簽約等一切相關事宜。
（3） 個人資料之類別：
1. 依本中心蒐集目的事項，需要蒐集以下個人資料：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聯絡方式、其他可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及為申請社會住宅所應提供符合資料之一切證明文件與資料。
2. 該資料僅在法令許可、及上述目的作業需要的範圍，以電子檔或紙本提供予本中心或第三方處理及使用、利用。
3.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第2項規定，有下列情事者本中心在蒐集及使用台端的個人資料時，得免為告知：
(1) 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2) 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
(3) 告知將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4) 告知將妨害公共利益。
(5) 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6) 個人資料之蒐集非基於營利之目的，且對當事人顯無不利之影響。
4.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依當事人之請求，就其蒐集之個人資料，答覆查詢、提供閱覽或製給複製本。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 妨害國家安全、外交及軍事機密、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國家重大利益。
(2) 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3) 妨害該蒐集機關或第三人之重大利益。
（4）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利用期間：至台端申請之社會住宅租約終止及相關行政、司法事務終止之日，或其他依法須保存之期限為止。
2. 利用地區：中華民國地區及符合蒐集目的之本中心國外合作或委辦對象所在地區。
3. 利用對象：本中心及本中心委託、授權、發包處理社會住宅申請、資格審核、選屋、看屋及簽約等一切相關事宜之第三人。
4. 利用方式：於不違反蒐集目的前提下執行各項業務，以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傳真及其他合法方式利用之，並對於總體資料進行分析，不針對個人資料分析。
（5） 關於台端提供予本中心之個人資料，台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 請求刪除。
2、 本中心基於蒐集目的而需蒐集、處理或利用台端的個人資料，台端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若選擇不提供或是提供不完全時，將可能導致台端無法申請社會住宅，或本中心將無法辦理台端之社會住宅申請（資格審核、選屋、看屋、簽約、戶政、社政、物業管理、電力、瓦斯、家具等）事宜，亦可能無法完整維護台端的權益。
此致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本人已確實詳閱並瞭解上述個人資料告知蒐集聲明內容，並同意提供個人資料（申請書及相關文件等）予 貴中心。

申請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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